
温馨提示

本项目为全流程电子化交易项目，请认真阅读招标文件，并注意以下事项。

1.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规定编制、提交电子投标文件。

2.本项目投标人不用再提供纸质投标文件。

3.电子文件下载、制作、提交期间和开标（电子投标文件的解密）环节，投

标人须使用 CA数字证书（证书须在有效期内）。

4.电子投标文件的制作

4.1 投标人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

易系统（http://ggzy.pds.gov.cn）下载“平顶山投标文件制作系统”，按招标

文件要求制作电子投标文件。

电子投标文件的制作，参考《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平顶山市)》公共

资源交易系统——组件下载——交易系统操作手册（投标人、供应商）。

4.2 投标人须将招标文件要求的资质、业绩、荣誉及相关人员证明材料等资

料原件扫描件（或图片）制作到所提交的电子投标文件中。

4.3投标人对同一项目多个标段进行投标的，应分别下载所投标段的招标文

件，按标段制作电子投标文件，并按招标文件要求在相应位置加盖投标人电子印

章和法人电子印章。一个标段对应生成一个文件夹（xxxx项目 xx标段）, 其中

包含 2 个文件和 1个文件夹。后缀名为“.file”的文件用于电子投标使用，名

称为“备份”的文件夹使用电子介质存储，供开标现场备用。

5.加密电子投标文件的提交

5.1加密电子投标文件应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之前

成功提交至《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

（http://ggzy.pds.gov.cn）。投标人应充分考虑并预留技术处理和上传数据所

需时间。

5.2 投标人对同一项目多个标段进行投标的，加密电子投标文件应按标段分

别提交。

“不见面”开标注意事项：

1.招标人和代理机构应当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准时开标。

2.开标时，投标人采用网上远程异地解密时，请用 CA 证书登录平顶山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业务系统，进入本项目开标大厅点击解密来完成投标文件的解密



工作。每位投标人的解密时间从开标时间起 60分钟内完成，超过规定时间解密

的投标文件不予接收。

3.如出现投标人的电子投标文件无法解密的情况，投标人应及时联系招标人

（代理机构）进行说明。投标文件解密异常，按以下步骤进行处理：

（1）如果是投标文件自身问题导致响应文件无法解密的，该投标文件将不

予接收、解密。

（2）如果是电子化交易系统问题造成投标文件无法解密的，将由技术人员

进行排查处理。如短时间内问题无法解决的，将由招标人（代理机构）联系监督

部门申请暂停开标，待问题解决后继续开标。

4.所有投标文件解密完成后，由招标人（代理机构）操作，对开标结果进行

公示。

5.投标人应保证在开标期间电话、电脑、网络等能够正常使用，投标人因停

电、电脑病毒、网络堵塞等原因，未在规定的解密时间内对投标文件进行解密的，

其投标文件不予接收。

6.解密完成后，投标人可登录到交易系统查看自己的投标报价。如对自己的报

价内容有异议的，应在报价内容显示后 20 分钟内联系招标人（代理机构）进行

质疑，投标人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质疑的，视为认可开标结果显示内容。


